
� � � � １、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巨潮资讯

网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美盛文化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６９９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郭瑞 张丹峰

电话

０５７５－８６２２６８８５ ０５７５－８６２２６８８５

传真

０５７５－８６２８８５８８ ０５７５－８６２８８５８８

电子信箱

ｇｒ＠ｃｈｉｎａｒｉｓｉｎｇ．ｃｏｍ．ｃｎ ｏｆｆｉｃｅ＠ｃｈｉｎａｒｉｓｉｎｇ．ｃｏｍ．ｃｎ

２、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

１

）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营业收入（元）

１６４

，

９８４

，

２７９．９９ ７５

，

５０６

，

７６６．７４ １１８．５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１７

，

１７２

，

８５６．１４ １２

，

８５９

，

８７１．８７ ３３．５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１７

，

８６８

，

０６２．３６ ９

，

３１７

，

１０２．６２ ９１．７８％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３４

，

６０６

，

５１５．５３ －２４

，

３４７

，

６４４．５２ －４２．１３％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８ ０．１４ －４２．８６％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８ ０．１４ －４２．８６％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２．６３％ １．４７％ １．１６％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总资产（元）

９０８

，

２４６

，

４４１．６７ ８０７

，

９６９

，

０１０．４０ １２．４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６５７

，

７３４

，

７６１．２８ ６４５

，

３２６

，

４２９．０６ １．９２％

（

２

）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９

，

１８１

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浙江莱盛实业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４６．３８％ ９５

，

４０３

，

０００ ９５

，

４０３

，

０００

赵小强 境内自然人

１２．６９％ ２６

，

１０３

，

０００ ２６

，

１０３

，

０００

质押

２４

，

２００

，

０００

新昌县宏盛投

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７．１９％ １４

，

７８４

，

０００ １４

，

７８４

，

０００

中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

华泰

柏瑞盛世中国

股票型开放式

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２．０５％ ４

，

２１９

，

１２１

苏宗伟 境内自然人

０．９６％ １

，

９７８

，

３３９

广发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

中欧

盛世成长分级

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０．９５％ １

，

９６０

，

０００

尚桂红 境内自然人

０．７８％ １

，

５９９

，

０８４

何晓玲 境内自然人

０．７５％ １

，

５４４

，

４００

陈鱼多 境内自然人

０．６７％ １

，

３７０

，

０００

苏亦龙 境内自然人

０．６５％ １

，

３３９

，

８６８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赵小强为浙江莱盛实业有限公司和新昌县宏盛投资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未知其他股

东是否有关联关系。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不适用

（

３

）前

１０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

４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３、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在复杂的内外部环境下，顶住压力，真抓实干，较好完成了期初制定的相关目标。 同时，

以国内文化产业高速发展的契机，公司进一步结合自身资源进行整合，在文化产业链包括动漫、游戏、影视、

舞台剧、衍生品等上下游进一步战略布局，实现转型升级。

报告期内，实现对缔顺科技股权的进一步收购，是公司对动漫战略的进一步扩充和升级；公司完成星梦

工坊的收购，是公司儿童剧演艺的着力点，是公司上游的延伸与未来客户粘性的保障力，是公司战略的一个

重要布局；公司完成纯真年代的收购，是公司文化产业的重要布局之一，是公司充分利用资源完善产业链的

重要步骤。

目前公司涉及动漫原创、游戏制作、网络平台、国内外终端销售、儿童剧演艺、影视制作、发行等，正在实

现全产业的上下游整合和升级。产业链中的各个环节有效的结合，最大化资源的整合和利用，将逐步体现公

司整个产业布局一体化的优势。

４、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

１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

２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

３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

４

）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美盛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 8月 16日

证券代码:002699� � � �证券简称:美盛文化 公告编号:2014-029

美盛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美盛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盛文化”或“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以送达、传真

或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通知，并于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５

日上午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七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七人，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４

半年度报告》；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

２０１４

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表决结果：同意

７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详见公司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的相关公告。

特此公告。

美盛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8月 15日

证券代码:002699� � � �证券简称:美盛文化 公告编号:2014-030

美盛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美盛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盛文化”或“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以送达、传真或

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通知，并于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５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监事三人，实

际参加表决监事三人，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４

半年度报告》；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经审核，监事会全体成员认为

２０１４

半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核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监会的

规定，报告的内容能够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

２０１４

半年度经营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

２０１４

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表决结果：同意

３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详见公司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

ｃｎ

）的相关公告。

特此公告。

美盛文化创意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4年 8月 15日

� � � � １、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巨潮资讯网或深圳证券交易

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深圳能源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０２７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秦 飞 周朝晖

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６８４１３８ ０７５５－８３６８４１３８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３６８４１２８ ０７５５－８３６８４１２８

电子信箱

ｉｒ＠ｓｅｃ．ｃｏｍ．ｃｎ ｉｒ＠ｓｅｃ．ｃｏｍ．ｃｎ

２、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

１

）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６

，

１６３

，

７７７

，

６３１．９１ ５

，

３６９

，

７４２

，

６４１．２８ １４．７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１

，

０３３

，

２９８

，

３２６．９０ ６３６

，

３６７

，

９１１．１４ ６２．３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１

，

０３２

，

３７５

，

９０５．５９ ６３４

，

５８０

，

９０６．００ ６２．６９％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１

，

６０６

，

４８３

，

９３７．１１ １

，

０５１

，

６７５

，

６６２．５５ ５２．７５％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３９１０ ０．２４０８ ６２．３７％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 －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６．１８％ ４．１２％

增加

２．０６

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３６

，

４３８

，

１３０

，

１８１．７２ ３３

，

３９３

，

５０５

，

２８７．４７ ９．１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１６

，

６４３

，

３２８

，

４５３．９１ １６

，

３１７

，

１９４

，

８０１．１２ ２．００％

（

２

）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１３１

，

７１３

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深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委员会

国家

４７．８２％ １

，

２６４

，

０００

，

５１７ １

，

２６３

，

４８３

，

３１７

华能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２５．０２％ ６６１

，

１６１

，

１０６ ４２１

，

１６１

，

１０６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其他

０．３２％ ８

，

４００

，

０００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

－

外贸信托·朱雀漂亮阿尔法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其他

０．２０％ ５

，

１５８

，

７３０

嘉实沪深

３０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０．１６％ ４

，

１９３

，

１００

昆仑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

昆仑二十

一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

其他

０．１６％ ４

，

１８１

，

５４５

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０．１４％ ３

，

７６３

，

０４２

郭亚光 境内自然人

０．１３％ ３

，

４６０

，

９７９

秦皇岛港货运总公司 其他

０．１３％ ３

，

３２３

，

６１４

深圳市亿鑫投资有限公司 其他

０．１３％ ３

，

３２３

，

６１４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深圳市国资委系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和深圳市亿鑫投资有限公

司的实际控制人。 其它股东未知其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公司自然人股东郭亚光通过普通账户持有

９４

，

７０７

股，通过信用交易

担保证券账户持有

３

，

３６６

，

２７２

股，实际合计持有

３

，

４６０

，

９７９

股。

（

３

）前

１０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

４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３、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根据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

２０１４

年上半年，全国全社会用电量

２．６３

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５．３％

，增速比上年同期提高

０．２

百分点。 分地区看，华东、华中、南方和西北区域用电量平稳增长，华北、东北区域大部分省份用电量微弱增长。

２０１４

年上半年，公司所属电厂累计实现上网电量

１１７．２８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９．６３％

。 其中：燃煤发电

８３．５７

亿千瓦时，燃

气发电

２６．４２

亿千瓦时，风力发电

２．５７

亿千瓦时（含调试电量），太阳能发电

０．６０

亿千瓦时，垃圾焚烧发电

４．１４

亿千瓦时。 公

司所属环保公司实现垃圾焚烧处理量

１３０．９４

万吨。

４、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

１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

２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

３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内，公司通过新设、合并或收购，将龙岩新东阳公司、四川深能公司、贡嘎电力公司、冰川水电公司、资源开发公司、

滕州能源公司等六家子公司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详见公司

２０１４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第九节财务报告“企业合并及合并财务报

表

－

子公司情况”。

（

４

）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四年八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000027� � � �证券简称:深圳能源 公告编号:2014-027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七届三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七届三十六次会议于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５

日上午在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

２０６８

号华能

大厦

３５

楼会议室召开。会议由高自民董事长主持。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及相关文件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５

日分别以专人、传真、

电子邮件、电话等方式送达全体董事、监事。 会议应到董事九人，到会董事九人。 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符合《公

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与会董事审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逐项表决形成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４

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同意公司

２０１４

年半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九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为东莞深能源樟洋电力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详见《关于为东莞深能源樟洋电力有限公司提

供担保的公告》

＜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０２８＞

）。

董事会审议：

（一）同意公司按股权比例为东莞深能源樟洋电力有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的贷款和保函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份额

为贷款和保函金额的

５１％

，公司本次担保的贷款和保函本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４．８４５

亿元。

（二）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九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

＜

内部控制评价管理

＞

制度的议案》。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九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河池汇能电力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议案》。

（一）概述

本公司以人民币

２０

，

８００

万元收购广州东送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的河池汇能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池汇能

公司）

１００％

股权。

本次收购行为不涉及关联交易。 根据公司《章程》，本次收购事项不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河池汇能公司的基本情况

成立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８

日。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２４

，

５００

万元。

企业类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吕伟东。

注册地址：广西南丹县城关镇拉要社区财政住宅小区。

经营范围：电力资源（电网、电源）的投资，电站开发建设，电力咨询服务，商品贸易。

股东结构：广州东送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

１００％

股权。

主要资产：拉纳水电站，为引水径流式电站，位于广西南丹县与贵州罗甸县界河段，安装

３

台

１

万千瓦的立式水轮发电机

组，总装机容量

３

万千瓦。 懂托水电站，为引水径流式电站，位于广西南丹县与贵州罗甸县界河段，距上游拉纳水电站约

５

公

里，安装

３

台

１

万千瓦的立式水轮发电机组，总装机容量

３

万千瓦。 拉纳、懂托水电站已经取得广西省河池市和贵州省黔南州

发改局等部门核准或批复。

主要财务数据： 经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截至专项审计基准日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３０

日， 河池汇能公司总资产为

７９

，

０４８．１４

万元，总负债为

５５

，

７７１．２４

万元，净资产为

２３

，

２７６．９０

万元；因拉纳、懂托水电站和配套的输电线路正在建设中，河池汇

能公司无相关经营数据。

（三）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广州东送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３０

，

０００

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吕伟东；

注册地址：广州市从化经济开发区工业大道

９

号商务办公楼

２０４

室；

经营范围：电厂、电站建设投资；新能源与环保技术的开发与利用、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销售：电力设备、环保

用品及设备、机械设备及配件、汽车零配件、建筑材料、金属材料；货物进出口；

股东结构：广州西能电力有限公司持有

５３％

股权，广州百能电力有限公司持有

４７％

股权，本公司与本次交易对方均不存

在关联关系。

（四）收购情况

经同致信德（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截至资产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３０

日，河池汇能公司的净

资产评估值为

２３

，

０７５．１５

万元，评估减值

２０１．７５

万元。 河池汇能公司

１００％

股权不存在抵押、质押或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

诉讼、仲裁事项或其他争议，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经协商，本公司以人民币

２０

，

８００

万元收购广州东送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的河池汇能公司

１００％

股权。

（五）收购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通过收购河池汇能公司

１００％

股权，涉足广西和贵州水电开发项目，进一步优化公司电源结构，增加公司的清洁能

源比重，符合公司的战略发展规划。

（六）董事会审议情况

同意本公司收购广州东送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的河池汇能公司

１００％

股权，收购总价为人民币

２０

，

８００

万元。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九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潮州天然气综合利用项目的议案》（详见《关于投资潮州天然气综合利用项目的公告》

＜

公告编

号：

２０１４－０２９＞

）。

董事会审议：

（一）同意公司在潮州市控股设立潮州市深能燃气有限公司（名称以工商登记为准），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３５

，

０００

万元，本

公司认缴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７

，

８５０

万元，占

５１％

股权比例。

（二）同意潮州市深能燃气有限公司在取得潮州市管道燃气特许经营权后投资潮州天然气综合利用项目，项目总投资为

人民币

１２３

，

０６２．６４

万元，除注册资本之外的其余投资款通过贷款解决。

（三）同意将本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九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甘肃武威光伏发电一期

２

万千瓦项目的议案》。

（一）概况

本公司全资公司武威深能北方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威能源开发公司）拟在甘肃省武威市投资建设光伏发电

一期

２

万千瓦项目，项目计划总投资为人民币

１９

，

４５６

万元。

根据公司《章程》，本次投资事项不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武威能源开发公司的基本情况

成立时间：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

日。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３００

万元。

企业类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英峰。

注册地址：甘肃省武威市民勤县红沙岗镇区统建办公楼

１

层东办公室。

经营范围：新能源和常规能源项目的投资开发；销售电力设备、备件、材料和新技术、新产品、新材料的研发；新能源和常

规能源项目的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培训。

股东结构：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深能北方能源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北方控股）持有

１００％

股权。

（三）投资项目情况

武威能源开发公司本次投资的项目位于甘肃省武威市民勤县红沙岗镇，光伏资源丰富，项目总规划容量为

４．９５

万千瓦，

首期建设

２

万千瓦。 本期项目总投资为

１９

，

４５６

万元，武威能源开发公司的注册资本拟增加至

３

，

９００

万元，除注册资本之外的

其余投资款通过贷款解决。

（四）对外投资目的与意义

公司按照“十二五”战略规划部署，积极实施产业结构调整，努力向低碳电力供应商转型。 投资本项目可以增加公司清洁

能源的比重，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

（五）董事会审议情况

１

、同意武威能源开发公司投资建设甘肃武威光伏发电一期

２

万千瓦项目，计划总投资为人民币

１９

，

４５６

万元， 武威能源

开发公司的注册资本增加至人民币

３

，

９００

万元，除注册资本之外的其余投资款通过贷款解决。

２

、同意公司为上述项目向北方控股增资人民币

３

，

９００

万元，同意北方控股向武威能源开发公司增资人民币

３

，

６００

万元。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九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满洲里光伏发电一期

１

万千瓦项目的议案》。

（一）概况

本公司全资公司深能北方（满洲里）能源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满洲里能源开发公司）拟在内蒙古自治区满洲里市扎

赉诺尔区投资建设

１

万千瓦光伏发电项目，项目计划总投资为人民币

９

，

７０８．８８

万元。

根据公司《章程》，本次投资事项不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满洲里能源开发公司的基本情况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１８

日。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２５

，

０００

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李英峰。

注册地址：满洲里市扎区重化工业基地。

经营范围：新能源和常规能源项目的投资开发；销售电力设备、备件、材料和新技术、新产品、新材料的研发；新能源和常

规能源项目的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培训。

股东结构：北方控股持有

１００％

股权。

（三）投资项目情况

满洲里能源开发公司本次投资的项目位于内蒙古自治区满洲里市扎赉诺尔区，光伏资源丰富，项目总规划容量为

４

万千

瓦，将分期建设，首期建设

１

万千瓦，本期项目总投资为

９

，

７０８．８８

万元，项目总投资的

２０％

由满洲里能源开发公司以自有资金

投入，其余投资款通过贷款解决。

（四）对外投资目的与意义

公司按照“十二五”战略规划部署，积极实施产业结构调整，努力向低碳电力供应商转型。 投资本项目可以增加公司清洁

能源的比重，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

（五）董事会审议情况

同意满洲里能源开发公司投资满洲里光伏发电一期

１

万千瓦项目，计划总投资为人民币

９

，

７０８．８８

万元，其中

２０％

由满洲

里能源开发公司以自有资金投入，其余投资款通过贷款解决。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九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奈曼旗光伏发电一期

１

万千瓦项目的议案》。

（一）概况

北方控股拟在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奈曼旗投资建设沙日淖尔光伏发电一期

１

万千瓦项目，项目计划总投资为人民币

１０

，

１３２

万元。

根据公司《章程》，本次投资事项不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北方控股的基本情况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５６

，

１００

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李英峰。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白纸坊东街甲

２９

号万寿商务酒店三楼

３００１

室。

经营范围：新能源和常规能源项目的投资开发；销售电力设备、备件、材料和新技术、新产品、新材料的研发；新能源和常

规能源项目的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培训。

股东结构：本公司持有

１００％

股权。

（三）投资项目情况

北方控股本次投资项目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奈曼旗境内，光伏资源丰富，项目总规划容量为

１０

万千瓦，首期建设

１

万千瓦，本期项目总投资为

１０

，

１３２

万元。 北方控股拟在奈曼旗设立全资项目公司投资本项目，项目公司的注册资本为总投资

的

２０％

，由北方控股以自有资金认缴，除注册资本之外的其余投资款通过贷款解决。

（四）对外投资目的与意义

公司按照“十二五”战略规划部署，积极实施产业结构调整，努力向低碳电力供应商转型。 投资本项目可以增加公司清洁

能源的比重，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

（五）董事会审议情况

同意北方控股在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奈曼旗设立全资项目公司，投资沙日淖尔光伏发电一期

１

万千瓦项目，计划总投资

为人民币

１０

，

１３２

万元，项目公司的注册资本为总投资的

２０％

，由北方控股认缴，除注册资本之外的其余投资款通过贷款解

决。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九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鹤壁市中融东方新能源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议案》（详见《关于收购鹤壁市中融东方新能源有

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并提供担保的公告》

＜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０３０＞

）。

董事会审议：

（一）同意深能南京能源控股有限公司收购深圳新民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鹤壁市经济建设投资总公司持有的鹤壁市中

融东方新能源有限公司

９５％

、

５％

的股权，收购总价为人民币

２

，

４２０

万元。

（二）在收购完成后，同意鹤壁市中融东方新能源有限公司投资建设鹤壁淇县凤泉山

４．８

万千瓦风电项目，项目计划总投

资为人民币

４２

，

３７０．０４

万元，鹤壁市中融东方新能源有限公司注册资本增加至人民币

１２

，

８３０

万元，除注册资本之外的其余投

资款通过贷款解决。

（三）在收购完成后，同意公司为上述项目向深能南京能源控股有限公司增资人民币

１４

，

２５０

万元，同意深能南京能源控

股有限公司向鹤壁市中融东方新能源有限公司增资人民币

１１

，

８３０

万元。

（四）在收购完成后，同意公司为鹤壁市中融东方新能源有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的不超过人民币

２９

，

５４０．０４

万元的贷款

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九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高邮协合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的议案》（详见《关于收购高邮协合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并提供担保的公告》

＜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０３１＞

）。

董事会审议：

（一）同意深能南京能源控股有限公司收购协合风电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高邮协合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收购总

价为人民币

２

，

０００

万元。

（二）在收购完成后，同意高邮协合风力发电有限公司投资建设高邮风电一期

４．８６

万千瓦项目，项目计划总投资为人民币

４０

，

６１９．７０

万元，高邮协合风力发电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增加至人民币

８

，

１５０

万元，除注册资本之外的其余投资款通过贷款

解决。

（三）在收购完成后，同意公司为上述项目向深能南京能源控股有限公司增资人民币

８

，

１５０

万元，同意深能南京能源控股

有限公司向高邮协合风力发电有限公司增资人民币

６

，

１５０

万元。

（四）在收购完成后，同意公司为高邮协合风力发电有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的不超过人民币

３２

，

４６９．７０

万元的贷款提供

连带责任担保。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九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四年八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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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东莞深能源樟洋电力有限公司

提供担保的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拟按股权比例为东莞深能源樟洋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樟洋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的贷款和保函提供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份额为贷款和保函金额的

５１％

，公司本次担保的贷款和保函本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４．８４５

亿元。

该担保事项已经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５

日召开的公司董事会七届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根据公司《章程》规定，该担保事项需

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被担保人樟洋公司基本情况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３

年

８

月

２５

日

注册地点：东莞市樟木头镇樟洋村

法定代表人：郭志东

注册资本：

２

，

９９２．１４

万美元

股权结构：公司占

５１％

股权，（香港）中国港投资有限公司占

３４％

股权，东莞市樟木头镇经济发展总公司占

１５％

股权。

主营业务：建设经营两套

１８

万千瓦燃气

－

蒸汽联合循环发电机组。

樟洋公司最近一年及最近一期财务数据如下表：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

（未审计）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已审计）

资产总额

１

，

１１６

，

７１１

，

２８３．２３ １

，

１０３

，

２７１

，

９３３．０９

负债总额

９９７

，

４１７

，

８８４．８８ ９８３

，

１３３

，

８７５．９９

其中：（

１

）银行贷款总额

８９６

，

２０７

，

６３６．４９ ９１３

，

６７６

，

２８７．２４

（

２

）流动负债总额

６１６

，

２１０

，

２４８．３９ ５７０

，

９６４

，

６７４．９７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１１９

，

２９３

，

３９８．３５ １２０

，

１３８

，

０５７．１０

项 目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６

月

（未审计）

２０１３

年

（已审计）

营业收入

１２３

，

７４１

，

８３６．５８ ２４７

，

３２０

，

９８６．４４

利润总额

－８４４

，

６５８．７５ ９

，

１１４

，

６９３．４０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８４４

，

６５８．７５ ９

，

１１４

，

６９３．４０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１

，

１２８

，

０２３．８１ ７３

，

１７５

，

０３１．４１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担保合同将于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签署，合同的主要条款如下：

（一）担保金额：公司按股权比例为樟洋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的贷款和保函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份额为贷款和保函金

额的

５１％

，公司本次担保的贷款和保函本金总额不超过

４．８４５

亿元。

（二）担保范围：主合同项下发生的本金、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和担保权利的费用（包括但不限

于律师费、差旅费等）和所有其他应付费用。

（三）保证期间：从担保合同生效日起至主合同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四、董事会意见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樟洋公司的贷款和保函本金余额为

９．６１

亿元，上述贷款和保函将在

２０１５

年底前全部分批到期。

另外，为满足环保排放要求和实现供气气源多样化，樟洋公司将实施两台机组的低氮燃烧改造和争取完成“西二线”天然气接

线工程。 为保障樟洋公司的资金需求，各股东方拟按股权比例为其向金融机构申请的贷款和保函提供担保。

樟洋公司自从

２００８

年改烧天然气后，每年度经营现金流一直为正，具备一定的偿债能力，担保风险总体可控。

董事会审议：

（一）同意公司按股权比例为樟洋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的贷款和保函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份额为贷款和保函金额的

５１％

，公司本次担保的贷款和保函本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４．８４５

亿元。

（二）同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累计担保情况如下表：

项 目

金 额

（单位：万元）

占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比例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总额

２１２

，

４０６．６８ １２．７６％

上述担保均为公司向控股或参股企业提供的担保，公司未对无产权关系的单位提供担保，不存在逾期担保和涉及诉讼担

保的情况。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八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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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投资潮州天然气综合利用项目的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公司拟与中石油昆仑燃气有限公司、广东韩江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潮州华瀛润裕天然气有限公司、潮州华丰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在潮州市合资设立潮州市深能燃气有限公司（名称以工商登记为准），投资建设潮州天然气综合利用项目，项目总投资

为人民币

123,062.64

万元。

上述事项已经

2014

年

8

月

15

日召开的董事会七届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根据公司《章程》规定，上述投资事项尚需政

府相关主管部门核准和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二、投资方情况介绍

（一）中石油昆仑燃气有限公司

注册日期：

2008

年

8

月

28

日。

法定代表人：赵永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注册资本：人民币

606,000

万元。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亚运村安立路

101

号名人大厦。

经营范围：城市燃气、市政管网建设。

股东情况：中国石油集团公司持有

100%

股权。

（二）广东韩江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日期：

2003

年

7

月

9

日。

法定代表人：雷泽伟。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注册资本：人民币

80,000

万元。

注册地址：广东省潮州市潮枫路金融信托大厦八楼。

经营范围：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城市市政建设的投资；城市旧城区改造和房地产开发项目的投资；城市公建物业及

市区专属权益的投资。

股东情况：潮州市财政局持有

100%

股权。

（三）潮州华瀛润裕天然气有限公司

注册日期：

2013

年

6

月

19

日。

法定代表人：舒昌雄。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0

万元。

注册地址：广东省潮州市东兴北街

2

号（首层至五层）。

经营范围：天然气的贸易（含储运、采购、批发、零售）；货物及技术进出口；天然气运输（配送）服务；天然气利用开发技术

服务与咨询；燃气输配管网的投资建设；天然气码头的投资、建设和经营。

股东情况：华瀛投资有限公司持有

82%

股权，恒源泰投资有限公司持有

15%

股权，深圳市攀达科技有限公司持有

3%

股

权。

（四）潮州华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日期：

1998

年

1

月

21

日。

法定代表人：梁国湛。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7,080

万元。

注册地址：广东省潮州市潮州大道中银大厦

13-17

楼。

经营范围：实业投资；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经

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销售：金属材料，电子产品（不含电子出版物），五金交电，农副产品，日用百货，陶瓷制品，

工艺美术品，机械设备（不含小轿车），化工原料（不含危险化学品），塑料原料，包装材料，针纺织品，服装，珠绣品，丝绸，鞋，

帽；经济信息咨询服务；煤炭批发经营；批发（无存储设施）：化工产品（具体按湘危经字【

2013

】

0006

号的

<

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

证

>

经营，有效期限至

2016

年

2

月

3

日止）；批发：汽油（具体按粤潮安经（甲）字

[2012]000109

号〈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经

营，有效期至

2015

年

10

月

30

日）、柴油（以上项目成品油批发经营批准证书有效期至

2017

年

6

月

4

日）；车辆、货船租赁（不

含营运）（以上项目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法律、行政法规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为委托人提供货物

装卸、仓储；从事港口设施、设备的租赁业务【具体按（粤潮）港经证（

0022

）号的

<

港口经营许可证

>

经营，有效期限至

2017

年

1

月

3

日】；危险货物运输（由下属分支机构经营）。

股东情况：潮州市华丰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94.35%

股权，潮州市华丰集团有限公司工会持有

3.53%

股权，潮州市庵埠开濠

华丰加油站持有

0.7%

股权，王华珠持有

0.7%

股权，梁高明持有

0.7%

股权。

三、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公司拟与中石油昆仑燃气有限公司、广东韩江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潮州华瀛润裕天然气有限公司、潮州华丰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在潮州市合资设立潮州市深能燃气有限公司， 潮州市深能燃气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35,000

万元， 本公司占

51%

股权，中石油昆仑燃气有限公司占

18%

股权，广东韩江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占注册资本的

11%

股权，潮州华丰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占

10%

股权，潮州华瀛润裕天然气有限公司占

10%

股权，各方均以现金认缴注册资本。

潮州市深能燃气有限公司拟投资的潮州天然气综合利用项目建设范围包括潮州市天然气高压管网的各门站及高中压调

压站的中压管道出口起，至用户调压设施（或现有燃气企业管网接驳点）前的中压管网等，拟建设中压管道约

370

公里，气化

站

1

座，计量站

24

座，

CNG

常规加气站

15

座，项目总投资为

123,062.64

万元。

四、对外投资目的与意义

通过本项目的投资建设，能够加强与潮州市的区域合作，有利于进一步拓展公司城市燃气产业的发展布局，符合公司发

展战略规划。

五、董事会审议情况

1

、同意公司在潮州市控股设立潮州市深能燃气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35,000

万元，本公司认缴注册资本人民币

17,850

万元，占

51%

股权比例。

2

、同意潮州市深能燃气有限公司在取得潮州市管道燃气特许经营权后投资潮州天然气综合利用项目，项目总投资为人

民币

123,062.64

万元，除注册资本之外的其余投资款通过贷款解决。

3

、同意将本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四年八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000027� � � �证券简称:深圳能源 公告编号:2014-030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

鹤壁市中融东方新能源有限公司

100%股权并提供担保的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概述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深能南京能源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控股公司）拟分别收购深圳新民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鹤

壁市经济建设投资总公司持有的鹤壁市中融东方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鹤壁新能源公司）

９５％

、

５％

的股权，收购总价为

人民币

２

，

４２０

万元。在收购完成后，鹤壁新能源公司拟投资建设鹤壁淇县凤泉山

４．８

万千瓦风电项目，项目计划总投资为人民

币

４２

，

３７０．０４

万元，鹤壁新能源公司注册资本增加至人民币

１２

，

８３０

万元，除注册资本之外的其余投资款通过贷款解决。 本公

司拟为鹤壁新能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的不超过人民币

２９

，

５４０．０４

万元的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上述事项已经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５

日召开的董事会七届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相关收购事项尚需国有资产监管部门的批

准。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上述事项不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鹤壁新能源公司的基本情况

成立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７

日；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

，

０００

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郝佳佳；

注册地址：鹤壁市淇滨区九洲路与华山路交叉口东南角（华业综合楼

４

号楼

１－２

层东数第四户）；

经营范围：再生资源及风力发电设备生产及技术开发；风力发电技术咨询及技术推广；风力发电设备维修、养护；对风力

发电行业进行投资；

股东结构：深圳新民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有

９５％

股权；鹤壁市经济建设投资总公司持有

５％

股权。

主要财务指标：

金额：人民币万元

项 目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３０

日

（未审数）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未审数）

资产总计

７８３ ７８８

负债总计

３９ ２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７４４ ７８６

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１－４

月

（未审数）

２０１３

年

１－１２

月

（未审数）

营业收入

－ －

营业利润

－４２ －１２４

利润总额

－４２ －１２４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

－２ －７５

三、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一）深圳新民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１

日；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曹丹丹；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金中环商务大厦主楼

２２０１

；

经营范围：投资兴办实业（具体项目另行申报）；国内贸易（不含专营、专控、专卖商品中），经营进出口业务（法律、行政法

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股东结构：郝佳佳持有

９５％

股权，曹丹丹持有

５％

股权。

（二）鹤壁市经济建设投资总公司

成立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

日；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６５

，

９５２

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吴红英；

注册地址：淇滨开发区九州路；

经营范围：参股、控股、政策性项目投资、经营性项目投资、委托贷款、承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基础产业建设投资、经

济产业和交通项目建设投资，根据授权对国有资产经营管理；

股东结构：鹤壁市国资委持有

１００％

股权。

本公司与本次交易对方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收购鹤壁新能源公司股权情况

经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深圳分所审计， 截至专项审计基准日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３１

日， 鹤壁新能源公司总资产为

７８６．４４

万元，总负债为

１０．８１

万元，净资产为

７７５．６３

万元。 经同致信德（北京）资产评估有限公司采用收益法评估，截至评估基

准日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３１

日，鹤壁新能源公司净资产评估值

２

，

４２２．７３

万元，较账面净资产

７７５．６３

万元增值

１

，

６４７．１０

万元，增值率

为

２１２．３６％

，评估增值的主要原因是风电为国家鼓励并扶持的可再生能源，鹤壁新能源公司拟建设的

４．８

万千瓦风电项目预

期收益良好。

经与鹤壁新能源公司股东协商，南京控股公司拟分别向深圳新民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鹤壁市经济建设投资总公司收购

９５％

、

５％

的股权，收购总价为

２

，

４２０

万元。

五、鹤壁新能源公司项目投资情况

（一）项目基本情况

鹤壁新能源公司拟投资建设位于河南省鹤壁市淇县黄洞乡凤泉山地区的风电项目，一期建设规模为

４．８

万千瓦，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获得河南省发改委核准。 本期项目计划总投资

４２

，

３７０．０４

万元，鹤壁新能源公司注册资本拟增加至人民币

１２

，

８３０

万元，除注册资本之外的其余投资款通过贷款解决。

（二）对外投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通过收购鹤壁新能源公司

１００％

股权并投资风电项目进入河南新能源市场，进一步拓展区域布局广度，同时可增加

公司的清洁能源比重，符合公司战略发展规划。

六、担保情况

（一）担保基本情况

为保证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收购完成后，公司拟为鹤壁新能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的不超过

２９

，

５４０．０４

万元的贷款提

供全额担保。

（二）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担保合同将于本次收购后签署，目前与金融机构商谈合同的主要条款如下：

１

、 担保金额： 公司为鹤壁新能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的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担保的贷款本金不超过人民币

２９

，

５４０．０４

万元。

２

、担保范围：主合同项下本金及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

催收费用、诉讼费（或仲裁费）、保全费、公告费、执行费、律师费、差旅费及其他费用。

３

、保证期间：

（

１

）保证人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主合同约定债务分笔到期的，则保证期间为

每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

２

）债权人与债务人就主合同债务履行期限达成展期协议的，保证人需与债权人重新签署担保合同。

（

３

）若发生法律、法规规定或主合同约定的事项，导致主合同项下债务提前到期的，保证人保证期间自债务提前到期之日

起两年。

（三）董事会意见

鹤壁新能源公司投资项目所在地风速和风能分布较为集中，风能资源具备较好的开发价值，项目投产后具有较好的偿债

能力，本次担保风险总体可控。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累计担保情况如下表：

项 目

金 额

（单位：万元）

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权益比例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对外担保总额

２１２

，

４０６．６８ １２．７６％

上述担保均为公司向控股或参股企业提供的担保以及控股子公司之间的担保，公司未对无产权关系的单位提供担保，不

存在逾期担保和涉及诉讼担保的情况。

七、董事会审议情况

（一） 同意南京控股公司收购深圳新民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鹤壁市经济建设投资总公司持有的鹤壁新能源公司

９５％

、

５％

的股权，收购总价为人民币

２

，

４２０

万元。

（二）在收购完成后，同意鹤壁新能源公司投资建设鹤壁淇县凤泉山

４．８

万千瓦风电项目，项目计划总投资为人民币

４２

，

３７０．０４

万元，鹤壁新能源公司注册资本增加至人民币

１２

，

８３０

万元，除注册资本之外的其余投资款通过贷款解决。

（三）在收购完成后，同意公司为上述项目向南京控股公司增资人民币

１４

，

２５０

万元，同意南京控股公司向鹤壁新能源公

司增资人民币

１１

，

８３０

万元。

（四）在收购完成后，同意公司为鹤壁新能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的不超过人民币

２９

，

５４０．０４

万元的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

保。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四年八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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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高邮协合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100%股权并提供担保的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概述

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深能南京能源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控股公司）拟收购协合风电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高邮协

合风力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邮协合公司）

１００％

股权，收购总价为人民币

２

，

０００

万元。 在收购完成后，高邮协合公司拟

投资高邮风电一期

４．８６

万千瓦项目，项目计划总投资为人民币

４０

，

６１９．７０

万元，高邮协合公司注册资本增加至人民币

８

，

１５０

万元，除注册资本之外的其余投资款通过贷款解决。 本公司拟为高邮协合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的不超过人民币

３２

，

４６９．７０

万

元的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上述事项已经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５

日召开的董事会七届三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根据公司《章程》规定，上述事项不需提交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高邮协合公司的基本情况

成立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３

日；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２

，

０００

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公司（法人独资）私营；

法定代表人：王耀波；

注册地址：江苏省高邮市菱塘乡邮天路；

经营范围：风力发电研发及技术咨询服务；

股东结构：协合风电投资有限公司持有

１００％

股权。

主要财务指标：

金额：人民币元

项 目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

（审计数）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审计数）

资产总计

２０

，

９９５

，

０００．００ ２０

，

０６０

，

０６０．００

负债总计

９９５

，

０００．００ ６０

，

０６０．００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项目

２０１４

年

１－６

月

（审计数）

２０１３

年

１－１２

月

（审计数）

营业收入

０ ０

营业利润

０ ０

利润总额

０ ０

三、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协合风电投资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２４

日；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２５０

，

０００

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余维洲；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首体南路

９

号

９

楼

２

层

２０４

、

２０５

室；

经营范围：项目投资；风电设备及其原材料的批发；风电技术开发、技术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结构：北京国华爱地风电运行维护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持有

１００％

股权。

本公司与本次交易对方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收购高邮协合公司股权情况

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苏州分所审计，截至专项审计基准日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高邮协合公司总资产为

２

，

０９９．５０

万元，总

负债为

９９．５０

万元，净资产为

２

，

０００

万元。 经深圳中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采用收益法评估，截至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高邮协合公司净资产评估值

２

，

００６．０８

万元，评估增值

６．０８

万元。

经与高邮协合公司股东协商， 南京控股公司拟以

２

，

０００

万元收购协合风电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高邮协合公司

１００％

股

权。

五、高邮协合公司项目投资情况

（一）项目基本情况

高邮协合公司拟投资建设位于江苏省高邮市菱塘乡境内的风电项目，一期建设规模为

４．８６

万千瓦，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获得江苏省发改委核准。本期项目计划总投资

４０

，

６１９．７０

万元，高邮协合公司注册资本增加至人民币

８

，

１５０

万元，除注册资

本之外的其余投资款通过贷款解决。

（二）对外投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通过收购高邮协合公司

１００％

股权并投资风电项目，进一步提高公司在江苏省新能源市场的份额，同时可增加公司

的清洁能源比重，符合公司战略发展规划。

六、担保情况

（一）担保基本情况

为保证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收购完成后，公司拟为高邮协合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的不超过

３２

，

４６９．７０

万元的贷款提供

全额担保。

（二）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担保合同将于本次收购后签署，目前与金融机构商谈合同的主要条款如下：

１

、担保金额：公司为高邮协合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的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的贷款本金不超过人民币

３２

，

４６９．７０

万元。

２

、担保范围：主合同项下本金及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

催收费用、诉讼费（或仲裁费）、保全费、公告费、执行费、律师费、差旅费及其他费用。

３

、保证期间：

（

１

）保证人保证期间为主合同约定的债务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主合同约定债务分笔到期的，则保证期间为

每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两年。

（

２

）债权人与债务人就主合同债务履行期限达成展期协议的，保证人需与债权人重新签署担保合同。

（

３

）若发生法律、法规规定或主合同约定的事项，导致主合同项下债务提前到期的，保证人保证期间自债务提前到期之日

起两年。

（三）董事会意见

江苏电力市场具有对风能电量较好的就地消纳能力，高邮风电一期项目投产后具有较好的偿债能力，本次担保风险总体

可控。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累计担保情况如下表：

项 目

金 额

（单位：万元）

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权益比例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对外担保总额

２１２

，

４０６．６８ １２．７６％

上述担保均为公司向控股或参股企业提供的担保以及控股子公司之间的担保，公司未对无产权关系的单位提供担保，不

存在逾期担保和涉及诉讼担保的情况。

七、董事会审议情况

（一）同意南京控股公司收购协合风电投资有限公司持有的高邮协合公司

１００％

股权，收购总价为人民币

２

，

０００

万元。

（二）在收购完成后，同意高邮协合公司投资建设高邮风电一期

４．８６

万千瓦项目，项目计划总投资为人民币

４０

，

６１９．７０

万

元，高邮协合公司的注册资本增加至人民币

８

，

１５０

万元，除注册资本之外的其余投资款通过贷款解决。

（三）在收购完成后，同意公司为上述项目向南京控股公司增资人民币

８

，

１５０

万元，同意南京控股公司向高邮协合公司增

资人民币

６

，

１５０

万元。

（四） 在收购完成后， 同意公司为高邮协合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的不超过人民币

３２

，

４６９．７０

万元的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

保。

深圳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四年八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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